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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管理办法》7月起实施 记者走访：新规落地或遇“变形记”

明遵禁止“加价”暗降优惠额度

汽销新规对4S店影响不大。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不得限定消费者的户籍所在地”……随着新《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于7月1日正式实施，2005年发布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不少市民感叹“加价提车”终于将
成为历史。但近日记者走访沪上多家4S店后发现，这可能仅是购车者的“一厢情愿”。多家4S店的销售人员表示，即便禁止
了“加价提车”，经销商仍可通过调整车价优惠额度来弥补差价。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现状：“羊毛出在羊身上，供应商
给我们的价格不变，我们也要盈利，
最后钱肯定还是落在客户身上。”7月
2日，在一家大众4S内，谈到刚出台
的新规，销售人员小严坦言，4S店车
辆的成交价短期内不会有太大起伏，

“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想借新规出
台买到低价车可能性还是不大的，毕
竟4S店也会根据新规做出应对。”

小严表示，过去客户在购买热门
车型时，许多经销商会以“没有现车”
为由，要求客户额外支付一笔“提车
费”，费用根据车本身的售价不等，少
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如果办贷款购
车，加价金额还有谈判余地。而表面

上这笔费用则被列入前后保险杠装
饰、脚踏板、贴膜、行车记录仪等多种
加装材料的费用。小严称，这一向是
汽车销售行业的“潜规则”，如果客户
执意不愿支付这笔费用，那4S店往
往会把客户提车的时间延后。

这一说法在另一家马自达4S店
内也得到了证实，此处一名销售人员
小田表示，一些公司会优先把提到的
现车交给愿意支付“提车费”的客户，
而不愿支付的客户则需等待最长几
个月才能提到现车。

如今，新规明确禁止“加价提车”
的行为，对此，小严认为不会对4S店
的汽车销售产生较大影响。他指出，
以往4S店销售汽车时都会在标价的
基础上设定一定的优惠价，即便不让
客户支付提车费，也可以通过减小优
惠额度来弥补差价。而小田则认为，
新规对于一些中高档车的销售会带
来影响，“低档车都是跑量的，不存在
加价提车，中高档车售价本来较高，
一旦不让额外收费，优惠减小的额度
也大，一些客户可能就会再观望一
下。”不过她预计，尽管短期内销量可
能波动，但一段时间后，人们又将习
惯新的汽车市场定价。

禁止加价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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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很美，减优惠补差价

现状：新规出台后，打破区域销
售限制的相关规定让不少市民雀跃
不已。由于各地区所获得的返利不
同、促销不同、经销商与厂家的关系
不同，因此同一款车在不同地区会有
着不同的售价。“异地购车”成为可能
后，一些市民的购车成本有望下降。

某大众4S店的销售人员称，过
去在上海曾出现过一些中高档品牌
的车要求客户必须持有沪牌才能购
车的情况。而一位名爵4S店的销售
人员则表示，过去限制消费者户籍所
在地其实是为了避免各地经销商之
间恶性竞争，“供应商给不同地区经
销商供货，各个地区售价也不一样，
要是供应商没有这个规定，那消费者
都跑到北上广来买车了，经销商之间
肯定要失衡。”

但他同时表示，过去存在区域销

售限制的仅仅是少数汽车品牌，对于
多数品牌而言，异地购车并不是什么
新鲜事。据其介绍，上周两名无锡的
客户便专程从老家赶到店内购车，“大
概比他们本地的 4S 店便宜几千块
钱。”该销售人员称，只要客户能在当
地车管部门能上牌，一般都会卖给他。

新《办法》中明确，若违反“供应
商、经销商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
地”的规定，可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万元以下罚款。但有业内人士指
出，实际销售过程中，会为了几千元
价差而奔波的客户尚属少数，“去掉
住宿费、路费、油费，得到的优惠也很
有限，还很费精力。”但他认为，总体
而言，允许异地购车规定的出台对消
费者来说仍是利好，至少新《办法》出
台后，4S店禁止跨区域销售、供应商
对售后配件和整车价格进行限制等
情况都将得到改善。

新规中还规定了经销商不可强
制为客户购买保险，关于这一点，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 4S 店已经松
口。某马自达 4S 店的销售人员就
明确表示，客户自己办保险比4S店
办保险便宜几百元，客户可自选是
否办保险。但她同样表示，客户省
下的钱，极有可能在优惠额度中补
回来。而名爵 4S 店的销售人员则
称，保险自己办与 4S 店并无差价，
如果客户执意要自己办，店方也不
会阻拦。

放开异地购车 并非新鲜事，总体利好

现状：新《办法》实施前，汽车经
销商只能将获得授权的品牌汽车直
接销售给最终用户，生产商不能直接
向消费者销售汽车，由此可以堵住不
正规的销售渠道，避免市场的不正当
竞争。对于销售商只能销售单一品
牌汽车的行为，新出台的《办法》予以
了“松绑”，未来汽车经销商在销售汽
车时或将不再仅依靠单一供应商的
授权。

对此，有网友认为，未来一个4S
店可拿到多个品牌的授权，销售多个
汽车品牌，为消费者选购时比较不同
品牌汽车提供了方便。但采访中，多
家4S店的销售人员直言，由于购买
授权的花费巨大，短时间内仍将销售
单一授权品牌的汽车。

名爵 4S 店的一名销售人员表
示，在现行4S店销售模式下，汽车供
应商的话语权比较大，经销商普遍处
于弱势地位。考虑到动辄千万的授

权费，4S店很少会冒着惹怒供应商
的风险去售卖其他品牌的汽车。而
另一方面，如果要进其他品牌的汽
车，还意味着可能要多交一笔授权
费，同样不划算。他认为，未来即便
有4S店要销售其他品牌的车辆，采
用的多半是早先二级经销商的方法，
即前往对应品牌的4S店提车，而非
在自品牌4S店内直接销售。在他看
来，新政更像是为原先的二级经销商
等并未取得授权的经销商一个“正
名”的机会。

据业内人士透露，作为经销商当
然希望自己的店内商品更丰富，可给
消费者更多选择。但如果4S店轻易
销售其他品牌汽车，一旦因触碰到供
应商利益遭其反制，甚至被取消特许
授权经销许可，将得不偿失。在其看
来，鉴于汽车商品资源始终被牢牢掌
握在汽车供应商手上，话语权不会轻
易转移，想仅仅靠一纸新政就改变扎
根12年之久的品牌授权模式，可能
性并不大。

尽管短期内可能无法打破现行
的单一品牌授权模式，但在4S店的
销售人员看来，该新规的出台将为开
辟汽车超市、汽车卖场、汽车电商等
新汽车销售形式提供便利。但对方
同时指出，与传统4S店相比较，汽车
卖场、汽车超市在环境、服务等专业
性项目上不及4S店，价格也未必比
4S店更低，优势并不显著，目前很难
预计未来是否会对4S店的销售产生
冲击。

允许多品牌经营

供应商不得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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